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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地位委员会 

第五十四届会议 

2010 年 3 月 1 日至 12 日 

临时议程
*
 项目 3(a) 

第四次妇女问题世界会议以及题为 

“2000 年妇女：二十一世纪两性平 

等、发展与和平”的大会第二十三 

届特别会议的后续行动：重大关切 

领域战略目标和行动的执行情况以 

及进一步的行动和倡议：审查《北 

京宣言和行动纲要》和第二十三届 

特别会议成果的执行情况及其对全 

面实现《千年发展目标》工作吸收 

两性平等观念的贡献 
 
 
 

  具有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咨商地位的非政府组织大学妇女国际

联合会的声明 
 
 

 秘书长收到以下声明，现根据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 1996/31 号决议第 36 和 

37 段分发。 

 

  声明 
 

1. 大学妇女国际联合会是女毕业生的世界性组织，致力通过终身教育、增强妇

女和女孩能力、培养领导能力、决策力及增进和平。联合会及其分布在 90 个国

家的成员倡导和促进属于人权的妇女权利。联合会成员在完成其使命的过程中，

力图帮助各国政府和民间社会充分实施《北京行动纲要》和千年发展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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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通过《北京宣言和行动纲要》十五周年之际，我们祝贺妇女地位委员会决

定审查进展情况，并克服剩余的障碍和新挑战。《北京行动纲要》是妇女人权、

增强权力和两性平等的最全面的蓝图。 

3. 联合会认为，妇女和女孩在所有各级普遍接受教育，乃是增强妇女权力的前

提条件。我们的四项优先事项就反映了这一点，我们努力： 

 • 促进女童教育 

　 • 促进对妇女进行成人扫盲 

　 • 促进妇女有机会获得高等教育，并提高妇女在高等教育方面的地位 

　 • 促进妇女成为领导者和决策者 

女童教育 

4. 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到 2015 年实现小学一级两性平等的目标似乎都在有条不

紊地进行中，但现在需要努力保持成绩、更上一层楼。许多政府实施了有关提供

免费教育的法律，不过问题还是有的。其中包括贫穷、学校缺少基本设施，家长

不愿了解女孩教育的价值。当前国际经济危机波及基层，有些家长认为越来越难

以教育其女儿，就让她们留在家中。有些社会“恢复传统”，也不让女孩上学。

国家政府和地方政府必须同民间社会密切协作，确保取得进展。在教育领域两性

平等的规划和制度化方面，必须要听到各种不同意见。 

提高妇女在高等教育中的地位 

5. 大家日益重视高等教育在可持续发展中必须发挥的作用，因此，联合会认为

国家和高校应当实施政策和结构，确保妇女在所有各级和所有方面都能接受高等

教育并取得成功。虽然总体上大学中的女性人数很多，但担任某些职位(尤其是

学术职位)的妇女少之又少。在就高校的进程、课程、组织和制度进行决策时，

务必要让妇女参与。 

妇女与赋予经济权力 

6. 当前的世界经济危机对妇女在正规和非正规经济部门就业产生影响，以及她

们无形的无报酬工作，突出显示必须赋予妇女经济权力、提高妇女在工作领域的

地位。妇女要成为领导者和决策者，就必须要有旨在发展妇女能力和潜力的持续

方案和充分资源。实现真正的平等包括机会、选择、待遇和资源方面的平等。两

性平等必须被视为协调生产和生殖的基本概念工具，这就要求改变关于男、女工

作实质的基本概念。 

 



 E/CN.6/2010/NGO/9

 

309-64340 (C) 

 

以性别分列的统计 

7. 联合会强烈敦请进一步重视收集以性别分列的数据，以评价妇女的贡献和处

境，从而拟定适当的国家发展政策。原始统计数据必须结合适当的质、量指标加

以审议。例如，立法机构中妇女人数增加了一倍，这是积极的，但并未显示全局

情况，因为妇女实际百分比只占 20%，她们担任高级决策职位者相对较少。务必

要有以权利为基础的做法。所有国际条约和公约应当成为此类分析的基础——国

际人权法案、《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维也纳宣言和行动纲领》、《北

京宣言和行动纲要》、《开罗宣言和行动纲领》和《哥本哈根宣言和行动纲领》。《消

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消除对妇女歧视公约)特别具有相关意义，以引进

措施消除国家立法和实践中的直接、间接歧视。 

在联合国设一妇女实体 

8. 联合会赞同大会于2009年 9月通过关于设立一个妇女实体的决议(见大会第

63/311 号决议，第 1 段)，但这只是第一步。为确保该妇女实体在体制上具有可

持续性，必须要任命一名强有力的领导担任副秘书长，此人须谙熟妇女权利和两

性平等，并将领导巩固现有四个实体的进程。经常预算务必要提供适当资源。民

间社会须在每个级别(地方、国家、区域和国际各级)，成为协商和征聘进程的一

部分——这一点至关重要。要更得力、更连贯地处理好两性平等问题，联合国新

的妇女实体就必须同人权理事会和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形成协同增效关系。立

足人权的方针乃是一项体制上的保障，以确保树立两性平等观念和问责制，以跟

踪质和量两方面的情况。 

 


